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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县文化和旅游局

〔2022〕—6

永德县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印发《永德县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制度》

《永德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文化辅导员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服务中心，勐底农场

社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办，局机关各股室、下属各单位：

现将《永德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制

度》《永德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辅导员

工作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 年 1 月 21 日



- 2 -

永德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管理制度

为促进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规范化建设，

加强对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管理，充分发挥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更好地丰富广

大村（社区）文化娱乐生活，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一、卫生保洁制度

（一）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卫生保洁要

做到制度化、经常化，要定时清理，始终保持清洁状态。

（二）工作人员上班前打扫好室内外卫生，整理内务。

节假日前要集中开展一次卫生突击活动。

（三）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墙壁上和室内

通道不准随意乱贴、乱挂、乱堵。各功能活动室和办公室

门窗及玻璃要干净、明亮，无灰尘、无污渍，窗台干净整

洁，窗台外无杂物。

（四）活动设备和器材、桌椅等处无灰尘、无污渍，

干净整洁。

二、设备管理制度

（一）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备财物要进

行登记造册，建立专人专档，妥善保管，统一登记、统一

发放、统一管理，不得丢失。

（二）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内所有设备的

使用管理，实行专人保管制、损坏遗失照价赔偿制。

（三）设备只能用于开展群众性公益活动所用，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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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另作他用，不准擅自外借或人为损坏，不得占为己有。

否则，因外借、损坏遗失的，严格追究责任，由保管人、

当事人按原价赔偿，确因工作需要，须有负责人书面批准，

才能办理有关手续。

三、工作人员行为规范

（一）坚持为民服务宗旨，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提倡敬业奉献。

（二）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更新知识，掌握本职岗位

应具备的政策理论、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适应工作的需

要。

（三）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工作，不断改进

工作方式和方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四）实行挂牌办公，服务热情周到，积极引导社会

团体和广大群众参与各项文化娱乐活动。

（五）保持内外环境整洁、卫生，爱护公物，遵守值

班制度，做好安全防范。

（六）认真执行关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做到严守

法纪，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

（七）行为仪表举止规范，提倡文明用语，做一个有

较高素养的文化人。

四、承诺制度

（一）保证服务中心正常开放运行，积极开展文化阵

地活动，热情周到接待来访群众。

（二）举办各类展览、讲座，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

递经济信息，为群众求知致富，促进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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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群众的需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四）开展群众读书读报活动，为群众提供图书报刊

借阅服务。

（五）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展示、宣传活动，

指导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

五、向公众开放服务制度

（一）要结合自身功能特点和群众生产、生活、学习

的规律和实际需要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

午 8：30-12：00，下午 14：30 - 17:30 。

（二）重大节庆或传统节日开展的文化活动，要提前

做好宣传，便于群众参与。

（三）搞好服务中心内设施保障，积极开展文明、健

康的文化体育活动。

（四）工作人员要恪守职责，热情接待，搞好服务。

六、活动室管理制度

（一）管理人员要严守工作岗位，认真履行职责。

（二）管理人员要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预防和杜绝

火灾、被盗等危及安全事故发生。注意防火、防盗、杜绝

非法操作。

（三）各套设备只能由站内工作人员操作使用，其他

人员一律不得擅自操作。严禁私拉电线、乱接插座、私自

安装其它电器设备。使用设备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不得

超负荷运行。

（四）管理人员要定期对音响、线路等电器设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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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电器设备安全有效地

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

（五）每次开展活动，管理人员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场，

做好安全检查和准备工作后方可开放。对手续不全和没有

事先安全教育的使用者，管理人员有权拒绝开放。

（六）开展活动时，如发现安全意外情况，要及时组

织人员撤离，同时启动应急程序，妥善处理。场地使用完

毕后，管理人员要认真检查设施、设备，关好门窗，切断

电源。

（七）所有设备一律不准外借，如有发现，管理者承

担物品损坏或遗失造成的所有责任。

（八）场所内严禁吸烟和明火，严禁携带一切易燃品

和危及安全的化学药品入内。

（九）场所内禁止吸烟，严禁随地吐痰、吐弃口香糖、

乱扔瓜果皮壳等不文明行为，不听劝阻者，请其离开活动

场地。

（十）文明礼让，严禁大声暄哗、吵闹及争抢活动器

材。

（十一）要爱护公共设施，严禁违规使用器材，或将

活动器材拿出室外运动，如有丢失，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并照价赔偿。

（十二）进入场所内活动者，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

品，如有丢失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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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辅导员工作制度

第一条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和《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精神，推进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有效

整合和统筹利用，全面提高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使用、管理服务规范化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的基本权益。

第二条 按照《中共永德县委办公室 永德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德县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管理运行提升工作方案》《永德县行政村（社区）综合

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办法》开展好相关工作。

第三条 管理人员要严守工作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坚

持为民服务宗旨，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

德和职业道德，提倡敬业奉献。

第四条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的保护、传承与展示。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更新知识，掌

握本职岗位应具备的政策理论、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适

应工作的需要。

第五条 指导、策划、组织或参与开展各项文化活动，

丰富群众生活，提高群众综合素质。搜集整理活动图片等

资料，上报相关活动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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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对服务中心资产要进行登记造册，建立专人专

档，妥善保管，统一登记、统一发放、统一管理，不得丢

失。定期盘点清查，做好防火、防盗、防潮、防雷等安全

维护。

第七条 实行挂牌办公，服务热情周到，积极引导社会

团体和广大群众参与各项文化娱乐活动，确保文化服务中

心安全、整洁、有序，保证群众文体活动等正常开展。

第八条 保持站内外环境整洁、卫生，爱护公物，遵守

值班制度,每周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

00，下午 14：30—17：30。原则上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5

天。

第九条 认真执行关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做到严守

法纪，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

第十条 行为仪表举止规范，提倡文明用语，做一个有

较高素养的文化人。

第十一条 全县村干部兼职村（社区）文化辅导员、公

益性岗位文化辅导员适用本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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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县人社局，县民宗局，县财政

局，县教育体育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工

信局，县科协，勐底农场社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


